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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低保瞄准偏差估计及乡村治理
手段创新的改进效应

——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赵明华，田北海*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基于 2022年湖北省村户调查数据，结合现行低保政策规定与实践中存在的收

入核减和“单人保”情况，依据事前收入“整户保”、核减事前收入“整户保”和核减事前收入

“单人保”三种低保资格认定方式，分析不同低保资格认定方式下的农村低保瞄准偏差，并

使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检验村级乡村治理手段创新对农村低保瞄准偏差的影响。研究发

现：农村低保瞄准偏差较大，已有研究认定低保应保对象时，忽略了收入核减和“单人保”情

况，存在低估漏保率和高估错保率的缺陷。实证检验表明，村级乡村治理手段创新对农村

低保瞄准偏差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改进效应。据此，应加大积分制、清单制和数字化等乡村

治理手段创新的完善和推广力度，进一步完善救助对象主动发现和认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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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是维护底线公平、促进共同富裕、增进民生福祉的必然要求。最低生

活保障是社会救助的兜底性制度，对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基础性作用。当前，我国已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体系。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低保对象 423.8万户、

682.4万人，全年支出城市低保资金 483.3亿元；共有农村低保对象 1896.7万户、3349.6万人，全年支

出农村低保资金 1463.6亿元[1]。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运行过程中，低保瞄准是经典且富有争议的重

要议题。无论在福利体系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瞄准偏差都是困扰社会政策的

重要因素[2]，错保、漏保情况始终存在[3]。已有研究发现，农村低保存在较高的瞄准偏差[4⁃6]。瞄准偏差

所导致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可能导致资源漏出偏离、贫困人口社会参与有限、贫富差距持续拉大、

返贫风险增强等问题[7]，提高农村低保制度的瞄准效率迫在眉睫。

对于如何科学估计和有效降低农村低保瞄准偏差，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低保瞄准偏差可认为

是由学者在数据采集与分析方面出现的“研究偏差”和政策执行者在政策理解与落实方面出现的“实

践偏差”所构成。本文尝试从研究偏差出发，系统估计和深入比较不同低保资格认定方式下的农村

低保瞄准偏差，并从乡村治理视角探索优化农村低保瞄准实践偏差的可能路径。

一、文献回顾

1.低保瞄准偏差估计类型与结果

（1）低保瞄准偏差估计类型。低保瞄准偏差估计包括对象瞄准和补差瞄准两种类型。对象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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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评估低保是否瞄准了政策所规定的目标群体，Cornia构建的漏保率（也称漏出率）和错保率（也称

误保率）是相关研究中广泛采用的对象瞄准指标[8]。漏保率指所有应保家庭中未获低保家庭的比例，

错保率指所有实保家庭中不合资格家庭的比例。此外，亦有部分文献使用TD（targeting differential，
TD）指标衡量低保瞄准效果[9⁃10]；补差瞄准用于评估应保家庭实得救助金和应得救助金之间的差异[5]。

按照低保制度规定，应保家庭应得救助金等于上年（或申请当月前 12个月）家庭纯收入与当年当地低

保标准的差额。该差额与实获低保金差距越小，说明低保的补差瞄准效果越好。

（2）低保瞄准偏差估计结果。低保瞄准偏差相关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通过漏保率和错保率等对

象瞄准方法估计低保瞄准偏差，进而评价低保瞄准效果。对于漏保率和错保率，已有文献通常依据

收入标准和多维贫困标准作为低保资格认定标准来进行估计。如表 1所示，基于公共数据使用不同

低保认定依据得到的全国农村低保漏保率在 62.96%~88.21%，错保率在 12.26%~90.82%，不同研

究得出的结果差异极大。低保的确存在瞄准偏差，但偏差程度不应如此夸张[11]。以收入为低保主要

认定依据，现有研究主要使用公共数据以省级平均低保标准为认定标准，这与低保实际认定中根据

县级低保标准不符，测量偏差导致漏保率和错保率估计存在误差。2018年民政部发文要求核算低保

申请者家庭收入时可按规定适当扣减并且可以通过“单人保”方式享受低保①，但 2019年以来绝大部

分低保相关研究在识别低保对象时仍未考虑收入核减和“单人保”情况。有学者注意到此问题，使用

2021年广东千村调查数据，基于广东省民政厅制定的低保户认定细则测算低保瞄准偏差，发现漏保

率高达 87.8%，错保率为 23.3%[12]。该研究使用了较新的全省性调查项目数据，低保户识别考虑了收

入核减情况，估计的漏保率较高、错保率较低。

2.低保瞄准偏差形成原因及优化方法

（1）低保瞄准偏差形成原因。低保瞄准偏差可分为由学者在数据收集与分析方面出现的“研究

偏差”和政策执行者在政策理解与落实方面出现的“实践偏差”构成。低保研究偏差形成的主要原因

是低保户资格认定中存在测量误差[11,13]，比如使用省级平均低保标准而不是县级低保标准，忽视低保

户认定中的收入核减和“单人保”情况等。低保实践偏差形成的原因可从技术、政治和文化三个视角

进行归纳[2]。

基于技术视角的研究主要从农民家庭收入和财产核算角度，解释农村低保瞄准偏差的原因。在

评定低保户的过程中，隐性收入、难以货币化及收入不稳定性等问题使得农户收入难以有效核

①    参见中国政府网，民政部 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中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50057.htm.

表1　不同认定依据下全国农村低保瞄准偏差研究

认定依据

收入

多维贫困

标准层级

省级低保

省级低保

国家贫困线

未明确

国家贫困线

县级低保

省级低保

县级低保

-
-
-
-

文献

韩华为等[13]

朱梦冰等[4]

汪然[14]

谢婷婷等[6]

汪然[14]

宋扬等[15]

韩华为[16]

闫东艺等[12]

韩华为等[13]

朱梦冰等[4]

汪然[14]

汪然[14]

漏保率/%
73.24
82.61
70.53
85.44
72.65

10.00~82.00
88.21
87.80

62.96
85.34
71.97
74.07

错保率/%
70.24
90.82
30.75
77.88
24.63

30.00~64.00
52.02
23.30

58.31
57.96
12.26
14.82

数据来源

CFPS
CHIP

CHARLS
CFPS

CHARLS
其他调查

CHFS
其他调查

CFPS
CHIP

CHARLS
CHARLS

调查年份

2012
2013
2013
2014
2015

2015-2016
2017
2021

2012
2013
2013
2015

注：数值范围表示当年河南、北京和山西的漏保率分别为 17%、10% 和 82%，错保率分别为 64%、35%、30%；其他调查指自调数

据或者使用他人小规模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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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17⁃18]，导致低保纳入规则软化[19]。由于收入水平处于低保线附近的农户收入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很

容易导致低保户的调整不能适应其收入的变化，低保户的进入与退出不够及时，没有做到“应保即

进”和“应退即退”[4]。低保审核过程的民主评议环节虽然可以部分克服收入误判的影响，但在民主和

法治程度不高的农村，可能异化为按宗族、亲缘等关系获得低保资格，损害低保确认的公正性[20]。

基于政治视角的研究侧重于将低保视为治理手段，分析低保瞄准偏差的原因。随着农村去集体

化的推进和税费改革的完成，乡镇基层政权和村庄的治理能力大幅下降[21]。在此背景下，低保往往被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手段。相应地，农村低保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着两种逻辑：一是基于社会保护逻

辑，将低保作为公共财政再分配手段，用于保障村庄中基本生活困难的居民。二是基于社会治理逻

辑，将农村低保作为社会控制手段，有针对性分配给有助于维持村庄治理的对象[2]。社会治理逻辑

中，精英俘获效应和资源适配效应是较为突出的两个问题。其中，精英俘获表现为：村庄政治精英和

经济精英会利用其权力优势为自身或亲友获取低保提供便利[9⁃10,22⁃23]；资源适配表现为：为缓解基层治

理实践中存在的资源适配困境，挪用低保资格成为完成村级整体任务的一种平衡策略[24⁃25]。社会治

理逻辑下低保政策的瞄准偏差具体表现为“维稳保”“治理保”“关系保”“人情保”等低保户的异化形

态[26]。要突破低保瞄准困境，应在加强低保制度的程序正义上使力，尽可能限制基层自由裁量的空

间[27]。如，在村内设置宣传公示栏可通过减轻乡村内部的信息不对称改善低保瞄准效率[28]，参加村务

监督会降低困难家庭被“漏出”的概率[29]。

基于文化视角的研究重点关注羞耻感和福利污名对低保瞄准偏差的影响。福利污名指社会援

助计划或更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可能对贫困者造成污名效应[30]。如果贫困与羞耻感相联系，则可能

导致福利污名。SEN指出“贫困诱致的羞耻感”既具有全球普遍性又具有文化特殊性[31]。部分贫困

家庭因为羞耻感和污名化而放弃了社会救助，因而导致漏保偏差[23,32]。然而，亦存在福利依赖文化和

占便宜心态导致的“争当低保户”现象[33]。

（2）低保瞄准偏差优化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由多维指标构成的代理家计调查是学者们最为推

崇的低保瞄准偏差优化方法。大量研究发现，多维贫困标准下低保瞄准精度比收入标准下有较大幅

度的提高，代理家计调查的瞄准精度和减贫效应均优于实际瞄准机制[4,15⁃16]。使用多维指标构成的代

理家计调查，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少基层主观判断，使低保制度更加透明和公正，特别是有助

于解决长期贫困[34⁃35]。

在政策实践中，主要通过以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为支撑的技术手段和以告知承诺

制为探索的制度建设来提高救助对象识别精度。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于 2022年基本

建成，是民政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的技术支撑平台，具有低收入人口的信息汇

聚、常态监测和快速预警等功能①。通过线下主动发现和线上大数据动态监测预警，有助于破解救助

对象发现难和认定不精准等难题。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单位《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对完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工作给出了系统的指导②。

告知承诺制是创新社会救助对象认定方式的大胆探索，湖北省在全国率先试点并稳步推进告知承诺

制。告知承诺制即社会救助申请人申办救助事项时，社会救助经办机构清楚地将承诺事项的义务、

内容以及不实承诺所需承担的责任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申请人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相关要求，并愿

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民政部门依据承诺进行确认办理的工作制度③。

3.已有研究不足及本文可能的贡献

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仍存在以下不足：①低保对象资格认定方式欠妥。首先，低

①    参见中国新闻网，中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基本建成 归集约 6200万低收入人口信息，https：//www.chinanews.com.
cn/gn/2022/06-17/9782570.shtml.

②    参见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单位《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310/content_6911065.htm.
③    参见中国政府网，湖北创新社会救助对象认定方式 告知承诺制 助力“快准实”，https：//www.gov.cn/xinwen/2022-07/29/con⁃

tent_57034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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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制度规定和实践中均考虑了收入核减和“单人保”情况，已有研究主要采用收入标准或多维贫困标

准作为“整户保”认定的核心标准，未考虑收入核减操作和“单人保”情形，这与制度规定和实践严重

不符，会导致高估错保率、低估漏保率的问题。其次，低保对象资格认定的具体收入标准由县级民政

部门分城乡确定，已有研究主要采用省级平均低保标准代替，瞄准偏差估计结果缺乏精度。②未检

验乡村治理创新对农村低保瞄准偏差的影响。虽然已有研究发现和检验了部分政治视角下的低保

瞄准偏差原因，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对农村低保瞄准偏差亦有着重要影响，但已有研

究尚未考察并检验乡村治理创新对农村低保瞄准偏差的影响。③数据和方法不足。已有研究大多

使用CHIP、CFPS等公共数据，受限于变量及数据发布时间，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因果分析主要采

用传统回归模型分析低保瞄准偏差的影响因素，而该类模型需要满足线性关系、独立同分布、方差齐

性等严格的假设条件，否则便会产生有偏甚至无效的估计。

与以往农村低保瞄准偏差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使用较新调查数据，根据制度

规定的低保户认定细则较为准确地估计了农村低保瞄准偏差并进行深入分析；第二，使用前沿的双

重机器学习方法检验了村级乡村治理手段创新对农村低保瞄准偏差的影响。

二、低保瞄准偏差估计方法优化与瞄准结果分析

1.现行低保瞄准偏差估计方法缺陷与优化策略

（1）现行低保瞄准偏差估计方法及其缺陷。现行低保瞄准偏差估计主要采用由漏保率和错保率

构成的对象瞄准方法。漏保率和错保率由实保户数和应保户数的算数组合构成，实保户与非实保户

可通过询问和查看低保补贴等方式明确区分，因此实保户数可以使用统一口径准确计算。而应保户

与非应保户的区分较为复杂，低保资格认定的制度规定、实际操作和学术研究之间往往存在差异，因

而正确估计低保瞄准偏差的关键是合理确定低保资格认定标准，以正确识别应保户数。已有研究普

遍采用基于事前收入的“整户保”资格认定方法，主要采用收入标准来作为判断农户是否具有获得低

保资格的基本条件，操作方式主要是直接将事前收入（实际收入扣除低保收入）与当地低保标准进行

比较。具体而言，定义扣除低保金之后的家庭纯收入为“事前收入”，定义包含低保金在内的家庭纯

收入为“事后收入”，通过比较事前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当地农村低保标准来确定样本家庭是否符合农

村低保的收入资格条件[3,6,36]。

现行基于事前收入的“整户保”资格认定的估计方法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忽视收入核

减。在低保户实际审核确认过程中，民政部门并非直接以低保户的事前收入（一般为申请低保时前

12个月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当地低保标准的比较结果作为是否纳入低保户的主要依据，而是在低

保户事前收入基础上，根据一定规则（人口构成、刚性支出等）对其家庭收入进行核减。2018年发布

的《民政部 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中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要求“进一步完善农村低保家庭经济状况核查机制，细化核算范围

和计算方法，对于家庭成员因残疾、患重病等增加的刚性支出、必要的就业成本等，在核算家庭收入

时可按规定适当扣减。”①部分地方民政部门也配套出台相关文件明确收入核减操作办法或相关指

南，在未出台低保审核收入核减操作具体办法的地区，基层干部在对低保户进行审核确认时几乎普

遍存在类似收入核减的操作。湖北省民政厅 2023年 1月最新印发的《湖北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

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在核算申请家庭申请前 12个月内总收入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因医疗、

教育、残疾保障、婴儿营养增加的刚性支出，可按规定予以扣减”②。

二是忽视“单人保”。现有“单人保”政策是对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过程中为

①    参见中国政府网，民政部 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中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50057.htm.
②    参见湖北省民政厅，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办法的通知，http：//mzt.hubei.gov.cn/fbjd/zcwj/gfwj/

2022jb/202301/t20230129_44990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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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实施的“单人保”政策的拓展。《意见》中明确要求“对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靠家庭供养

且无法单独立户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不

含整户纳入低保范围的贫困人口），经个人申请，可参照单人户纳入农村低保范围。”2020年发布的

《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通过“单人保”的方

式“适度扩大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做到‘应保尽保’”。“单人保”指对低收入家庭中的重残人员、重

病患者等特殊困难人员，经本人申请，参照“单人户”纳入低保①。以家庭中特殊困难人员为保障对象

的“单人保”降低了以家庭所有成员为保障对象的“整户保”导致的悬崖效应，有助于扩大低保覆盖范

围，提高低保兜底保障能力。“单人保”政策从脱贫攻坚时期开始实施，现今已是较为常用的保障方

式，而现有研究在评估低保瞄准偏差时，普遍存在忽略“单人保”的情况。忽视收入核减或“单人保”

情况，均会导致低估漏保率和高估错保率。

（2）低保瞄准偏差估计方法优化策略。现行低保瞄准偏差估计方法的缺陷主要由应保户识别方

式不规范造成，因此需要从规范应保户资格认定改进。本文根据民政部门低保制度规定和地方低保

认定实践，在考虑收入核减和“单人保”的情况下将应保户资格认定细分为“整户保”和“单人保”。收

入核减以当年当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核算基数，根据具体情形设定核减系数，对家庭纯收入

作出适当核减。核减系数主要根据家庭刚性支出和特殊困难人员类型确定，刚性支出为上年度个人

自付的高额医疗费用，特殊困难人员包括残疾人、重病慢病患者、老人、未成年人和学生。根据相关

低保和低收入家庭认定文件②，结合实际调查情况，确定核减系数计算方式为：上年度家庭累计负担

住院费用 2万元以上时核减系数为 3，家庭中重病、慢性病者核减系数为 1，家庭中残疾人核减系数为

1，家庭中 60岁及以上老人核减系数为 1，家庭中处于教育阶段人员者核减系数为 1。家庭核减系数

为以上各项核减系数与对应人数乘积之和。核减事前收入计算方式为：核减事前收入=（家庭上年

度纯收入-所在区县当年农村低保标准×核减系数）/家庭共同生活人口数。据此构建以下两种应

保户资格认定方式的优化方法：①基于核减事前收入的“整户保”资格认定。在符合低保家庭财产情

况要求的前提下，根据样本家庭核减事前收入与所在区县当年农村低保纳入标准比较，从而确定样

本家庭是否符合农村低保资格。②基于核减事前收入的“单人保”资格认定。在符合低保家庭财产

情况要求的前提下，首先根据样本家庭核减事前收入与所在区县当年农村低收入家庭（或低保边缘

家庭）纳入标准来判断样本家庭是否符合农村低收入家庭资格，其次根据家庭成员是否有残疾或患

重病、慢病人口判断样本家庭是否符合“单人保”资格。定义样本家庭符合“整户保”资格，或符合农

村低收入家庭收入资格且家庭成员中残疾或患重病、慢病人口大于1时符合“单人保”资格。

2.低保瞄准偏差估计指标构建

参考已有研究较为通行的做法，通过漏保率和错保率两个指标来衡量低保瞄准偏差[3,6,36]。该做

法的主要步骤是：根据纳入资格和实际享受低保情况，将全部样本家庭分为正确纳入户A（符合资格

且享受低保的家庭）、漏保户B（符合资格但未享受低保的家庭）、错保户C（不符合资格但享受低保的

家庭）和正确排除户 D（不符合资格且未享受低保的家庭）。漏保率、错保率和瞄准偏差率计算公式

如下：

漏保率=符合资格且未享受低保总户数/符合资格总户数=B/（A+B） （1）
错保率=不符合资格但享受低保总户数/享受低保总户数=C/（A+C） （2）

样本家庭发生漏保或错保均视为瞄准偏差，瞄准偏差率计算公式如下：

瞄准偏差率=（漏保户数+错保户数）/总户数=（B+C）/(A+B+C+D) （3）
与低保瞄准偏差估计现行操作和改进方法中的低保纳入资格认定方式相对应，分别存在三种低

①    参见中国政府网，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
2020-07/31/content_5531443.htm.

②    参见湖北襄阳市鱼梁洲政务网，襄阳市低收入人口家庭经济状况认定暂行办法，http：//ylz.xiangyang.gov.cn/bmxz/bm/shzwj/
zc/202209/t20220915_29295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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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瞄准偏差：事前收入“整户保”瞄准偏差（HSB）、核减事前收入“整户保”瞄准偏差（SHSB）和核减事

前收入“单人保”瞄准偏差（SISB）。

3.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华中农业大学农村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团队于 2022年开展的“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调查”。该调查采用多段抽样与判断抽样相结合的抽样设计，按照

县>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农户的顺序抽取样本，对样本行政村（社区）和农户开展问卷调

查和访谈。调查范围覆盖湖北省 9个县级行政区，调查行政村（社区）包括出列贫困村和一般村（社

区），调查农户涵盖脱贫户、监测户、低保户、特困户和一般户。调查共获得273个村社样本，5255个农

户样本。剔除核心变量存在缺失值和异常值的样本后，农户层面的有效样本为 4446户，其中接受调

查时实际获得低保的农户为 1653户，占比 37.18%。村社层面的有效样本为 252个，村社与农户配对

的有效样本为3610个①，其中接受调查时实际享受低保的农户为1302户，占比36.07%。

4.低保瞄准偏差估计结果及分析

（1）不同低保资格认定方式下低保瞄准偏差分析。根据低保实际运行中的审核确认方法，以是

否进行收入核减和是否为“单人保”将低保资格认定方式划分为事前收入“整户保”（HS）、核减事前收

入“整户保”（SHS）和核减事前收入“单人保”

（SIS）三种，相应认定方式下符合低保资格的户

数分别为 968、1927和 2154。在低保瞄准偏差研

究中，学者们常以事前收入“整户保”的方式来识

别农户是否具备低保资格，为比较本文优化的其

他两类低保资格认定方式与事前收入“整户保”

这一常用操作计算结果的差异，本文定义事前收

入“整户保”认定方式为常用操作，以此方式获得

的识别结果为参照结果，核减事前收入“整户保”

和核减事前收入“单人保”方式识别的结果分别

与参照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以事前收入“整户保”作为认定方式，漏保率为 45.56%，错保率为 68.12%，瞄准偏差率为

35.25%，该结果低于大部分采用相同计算方式的同类研究。以核减事前收入“整户保”作为认定方

式，漏保率为 50.80%，比常用操作高 11.52%；错保率为 42.65%，比常用操作低 37.39%；瞄准偏差率

为 37.88%，比常用操作高 7.46%。在该认定方式下，相较于常用操作，正确纳入和漏保的农户数量分

别增加 79.89% 和 122.00%，错保和正确排除的农户数量分别降低 37.39% 和 22.87%。以核减事前

收入“单人保”作为认定方式，漏保率为 50.42%，比常用操作高 10.67%；错保率为 35.39%，比常用操

作低 48.05%；瞄准偏差率为 37.58%，比常用操作高 6.64%。在该认定方式下，相较于常用操作，正确

纳入和漏保的农户数量分别增加102.66%和146.26%，错保和正确排除的农户数量分别降低48.05%
和27.42%。

在低保审核确认的基层实践中，实际使用的是核减事前收入“整户保”和核减事前收入“单人保”

的认定方式。现有研究中常用的事前收入“整户保”认定方式，在识别低保应保户时由于未核减事前

收入和忽略“单人保”，未能正确识别的低保应保户被错误识别为错保户或正确排除户，导致该方式

识别的错保户中可能包含实际的正确纳入户，识别的正确排除户中可能包含实际的漏保户。因此，

与两种实际使用的认定方式相比，事前收入“整户保”认定方式会产生高估错保率、低估漏保率的问

题，分析结果表明高估错保率比低估漏保率更严重。

①    在调查时，抽中的每个行政村（社区）都需要做村级问卷。如果样本行政村（社区）实际调查的农户数量达不到规定要求，则在邻

村补充农户样本，但不做村级问卷。这导致一部分农户问卷无法匹配到村级问卷，因而村社与农户配对的有效样本量低于农户

层面的有效样本量。

表2　不同低保资格认定方式下低保瞄准结果

认定方式

正确纳入

漏保

错保

正确排除

漏保率/%
错保率/%
瞄准偏差
率/%

HS

527
441

1126
2352
45.56
68.12

35.25

SHS

948
979
705

1814
50.80
42.65

37.88

SHS - HS
HS

79.89%
122.00%

-37.39%
-22.87%

11.52
-37.39

7.46

SIS

1068
1086
585

1707
50.42
35.39

37.58

SIS - HS
HS

102.66%
146.26%

-48.05%
-27.42%

10.67
-48.05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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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低保资格认定方式下农户家庭特征对比。表 3显示了不同低保资格认定方式下的农户

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特征，以家庭共同生活人口、劳动力人口、受教育阶段人口、老年人口、疾患人

口、上年医疗费用、上年人均纯收入、人均存款等特征的均值进行对比。考虑到上述各类家庭特征的

分布并非都是正态分布，因而采用非参数统计检验中基于不同类别之间秩和统计量差异进行推断的

Kruskal-Wallis H方法，检验同一认定方式下不同识别结果农户家庭特征的差异。

总体而言，三种低保资格认定方式下正确纳入、漏保、错保和正确排除的农户家庭具有相似的特

征分布。同一认定方式下不同识别结果的农户，除受教育阶段人口外其他家庭特征均存在显著差

异。具体而言，正确纳入的农户，与漏保、错保和正确排除的农户相比，共同生活人口、劳动力人口和

人均存款均为最少，疾患人口均为最多；漏保的农户，与正确纳入、错保和正确排除的农户相比，上年

人均纯收入均为最低，老年人口均为最多；错保的农户，与正确纳入、漏保和正确排除的农户相比，老

年人口均为最少，疾患人口和上年医疗费用相对较多；正确排除的农户，与正确纳入、漏保和错保的

农户相比，疾患人口和上年医疗费用最少，共同生活人口、劳动力人口、受教育阶段人口、上年人均纯

收入和人均存款均为最多。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无论采用何种认定方式，正确纳入和正确排除的农户，在共同生活人口、劳

动力人口、疾患人口和人均存款等方面存在“两极分化”的特征。漏保的农户，主要特征是人均纯收

入较低且老年人口较多。错保的农户主要特征是老年人口较少，疾患人口和上年医疗费用较多。

（3）绝对漏保户和绝对错保户聚类分析。为更精准降低政策实践中的漏保和错保偏差，有必要

进一步深入解析漏保户和错保户独有特征。为此，构建绝对漏保户和绝对错保户，将在事前收入“整

户保”、核减事前收入“整户保”和核减事前收入“单人保”等三种低保资格认定方式下识别结果均为

漏保的农户定义为绝对漏保户，绝对错保户同理。采用K-means聚类分析识别绝对漏保户和绝对

错保户的特征，根据肘部法则，两类农户的聚类数均设定为3。
如图 1所示，根据绝对漏保户聚类分析结果，收入和财产特征中，三类绝对漏保户上年人均纯收

入中位数均低于 3000元，人均存款中位数均低于 5000元。人口特征中，第一类疾患人口和上年医疗

费用的第一四分位数、中位数和第三四分位数均高于其他两类农户，将其归类为“高负担家庭”；第二

类共同生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的中位数、第三四分位数均低于其他两类农户且劳动力人口中位数为

0，上年人均纯收入中位数和第三四分位数均高于其他两类农户，将其归类为“小规模家庭”；第三类

表3　不同低保资格认定方式下农户家庭特征对比

认定
方式

事前收入“整户保”

核减事前收入“整户保”

核减事前收入“单人保”

识别
结果

正确纳入

漏保

错保

正确排除

χ2

正确纳入

漏保

错保

正确排除

χ2

正确纳入

漏保

错保

正确排除

χ2

共同生
活人口

3
·
.44
··

3.91
4.06
4.13

73***

3
·
.66
··

3.75
4.12
4.28

122***

3
·
.77
··

3.87
4.02
4.24

65***

劳动力
人口

0
·
.90
··

1.42
1.61
1.97

373***

1
·
.05
··

1.23
1.83
2.23

762***

1
·
.14
··

1.31
1.82
2.24

662***

受教育阶
段人口

0
·
.48
··

0.56
0.66

0.66

22***

0
·
.60
··

0.64
0.61
0.65

4

0.61
0.65

0
·
.59
··

0.65

3

老年
人口

1.10
1.30

0
·
.91
··

0.97
72***

1.10
1.38

0
·
.79
··

0.83
306***

1.10
1.38

0
·
.75
··

0.80
368***

疾患人口

1.46

0.94
1.44
0
·
.76
··

462***

1.62

1.07
1.20
0
·
.64
··

635***

1.69

1.17
1.00
0
·
.54
··

916***

上年医疗
费用/元

5075
3234
····

7088

3234
····

107***

6623

4826
6208
2376
····

217***

6767

5095
5861
2051
····

320***

上年人均
纯收入/元

5709
2790
····

15855
17923

2095***

7679
6019
····

19264
20669

2819***

8514
6804
····

20117
21088

2529***

人均存
款/元
5211
····

7090
5948
9602

148***

5197
····

7531
6407
10109

155***

5158
····

7285
6726
10427

194***

注：***表示P<0.01；带有 ...与——的数字表示同一认定方式下不同识别结果间农户特征均值的最小值与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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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生活人口、劳动力人口和受教育阶段人口的第一四分位数、中位数和第三四分位数均高于其他

两类农户，将其归类为“主干家庭”。

如图 2所示，根据绝对错保户聚类分析结果，收入和财产特征中，各类绝对错保户上年人均纯收

入中位数均高于 15000元，人均存款中位数均低于 5000元。人口特征中，第一类老年人口的第一四

分位数、中位数和第三四分位数均高于其他两类农户，疾患人口的中位数与其他两类农户相同，上年

医疗费用的中位数高于其他两类农户，将其归类为“高负担家庭”；第二类共同生活人口的第一四分

位数、中位数和第三四分位数均低于其他两类农户，受教育阶段人口的第一四分位数、中位数和第三

四分位数均为 0，上年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存款的第一四分位数、中位数和第三四分位数均高于其他两

类，将其归类为“小规模家庭”；第三类共同生活人口、劳动力人口、受教育阶段人口的第一四分位数、

中位数和第三四分位数均高于其他两类农户，将其归类为“主干家庭”。

表 4根据聚类分析结果统计了绝对漏保户和绝对错保户中不同类型家庭的比例。小规模家庭在

绝对漏保户和绝对错保户中占比接近一半，高负担家庭和主干家庭在绝对错保户中占比接近，绝对

漏保户中高负担家庭占比不足5%。

三、乡村治理手段创新对农村低保瞄准偏差的改进效应

1.研究假设

瞄准偏差是国内外困扰社会政策资源分配的历史难题，前文已经从技术、政治和文化三个视角

梳理了低保实践中瞄准偏差的原因,本文重点从政治视角分析乡村治理对低保瞄准偏差的影响。社

区瞄准是当前农村低保实践的主要瞄准机制，它是指赋权村级治理机构，依靠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的

民主评议来确定救助资格。这有助于充分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甄别应保家庭[16,37]。然而，农业

图 1 绝对漏保户聚类分析

图 2 绝对错保户聚类分析

表4　聚类分析统计结果

类型

绝对漏保户

绝对错保户

合计

高负担家庭

18
152
170

占比/%
4.08

25.98
16.57

小规模家庭

251
274
525

占比/%
56.92
46.84
51.17

主干家庭

172
159
331

占比/%
39.00
27.18
32.26

合计

441
585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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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改革之后，过去一直依靠从农村收取税费维持运转的基层政府正在变为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导

致基层政权从“汲取型”演变为与农民关系更为松散的“悬浮型”[38]。低保作为一项无条件现金转移支

付项目，在这种形势下转化为基层非常珍贵的治理资源[26]，这种转化使得社区瞄准机制成为影响农村

低保瞄准偏差的一个主要原因[39]。在“发展中治理，治理中发展”的发展型治理策略下[40]，社会救助资

源的救贫规则被基层治理的策略主义替代[41]，挪用低保资格成为完成村级整体任务的一种平衡策

略[24⁃25]。低保作为治理手段使用的后果是导致“权力寻租”[27]、精英俘获[9]和缺乏透明度[42]等问题，农民

社会治理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水平低[43]以及村治主体缺位[44]困境可能加剧此类问题。

乡村治理现代化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意义重大[45]，在党中央领导下多地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推

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方法、新模式，已经形成积分制、清单制和数字化治理等有效的典型做法。积

分制和清单制作为乡村治理典型方式，已通过《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关于印发

乡村治理典型方式工作指南的通知》以工作指南的形式印发给各地借鉴和使用。数字化治理作为推

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已在《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

多次强调和推进。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将

积分制、清单制和数字化等强调为“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并将其作为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重要

措施进行完善推广①。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46]。在村级层面应用积分制、清单制和数字化治理等乡村治

理手段创新，有助于激发村民参与治理热情、规范村级权力及管理服务、减轻乡村内部的信息不对

称，可从整体上提高村级组织的乡村治理能力，进而提高社区瞄准机制的低保瞄准精度。基于此，提

出如下假设：

假设H1：村级乡村治理手段创新越多，低保瞄准偏差越低。

假设H1a：村级乡村治理手段创新越多，事前收入“整户保”瞄准偏差越低。

假设H1b：村级乡村治理手段创新越多，核减事前收入“整户保”瞄准偏差越低。

假设H1c：村级乡村治理手段创新越多，核减事前收入“单人保”瞄准偏差越低。

2.模型设定

本文关注的核心是村级乡村治理手段创新对低保瞄准偏差的影响，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进行

检验。在因果推断中，相关研究多采用传统计量模型进行因果效应估计或政策效果评估。然而，应

用传统计量模型存在诸多限制，如双重差分模型必须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参数回归模型需要满足线

性关系、独立同分布、方差齐性等假设条件。此外，IPW、匹配和回归等处理效应估计方法通常对主

观选择协变量的特殊规则不具有稳健性，因为它们的P值和置信区间可能不正确。因果机器学习方

法（causal machine learning，CML）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传统计量模型的不足。使用因果机器学习方

法的目的，一是通过以数据驱动的方式控制协变量来避免基于特定目的主观选择协变量，从而处理

混淆问题；二是在数据驱动的协变量选择下提供有效的推断（如P值和置信区间）。用于估计ATE或

其他因果效应的双重机器学习（double/debiased machine learning ，DML）是因果机器学习方法典型代

表[47]，是Chernozhukov等在 2018年提出的基于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方法[48]。双重机器学习方法可以

使用非参数模型或半参数模型，主要思想是利用两个独立的机器学习模型来分别消除结果变量和处

理变量的反事实偏差，并且利用交叉拟合技术进一步消除样本选择偏差，估计处理变量和结果变量

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稳健的处理变量与结果变量因果效应的估计结果。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进

行政策效应估计，可获得比传统计量模型更为准确和稳健的估计结果。已有研究将双重机器学习方

法应用于估计政策效应，如基于双重机器学习方法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

响[49]，以及夜间地铁服务对伦敦夜间经济、房价、交通事故及相关伤亡和犯罪的影响[50]。Farbmacher
等将因果中介分析与双机器学习相结合，提出因果中介的双重机器学习方法，并应用此方法评估了

美国健康保险覆盖率对青年总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常规体检的中介效应[51]。

①    参见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
13/content_57413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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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考察村级乡村治理手段创新对低保瞄准偏差的影

响。参考 Chernozhukov 等的研究[48]，本文基于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构建部分线性模型（partially linear 
regression，PLR）估计处理效应。部分线性模型同时考虑了线性和非线性的关系，既保留了线性回归

的解释性，又能够捕捉到非线性的复杂关系。但这也导致估计模型参数较为困难，需要使用机器学习

等非参数或者半参数的方法进行估计。以下是基于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构建部分线性模型的过程。

Yi = θ0Di + g0 (Xi )+Ui,    E [Ui|Xi,Di ]= 0 （4）
Di =m0 (Xi )+Vi,    E [Vi|Xi ]= 0 （5）

其中，Yi为三种低保瞄准偏差，即事前收入“整户保”瞄准偏差、核减事前收入“整户保”瞄准偏

差、核减事前收入“单人保”瞄准偏差；Di为处理变量，在本文中为村级乡村治理手段创新；Xi是控制

变量向量。控制变量由农户和村社层面的变量构成，农户层面变量包括共同生活人口、劳动力人口、

受教育阶段人口、老年人口、疾患人口、上年医疗费用、上年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存款，村社层面控制变

量包括村庄类型、2021年行政村户籍户数和村党支部书记受教育程度。Ui和Vi为误差项，条件均值

为 0。方程（4）为主方程，θ0 是需要推断的主要回归系数。如果直接对方程（4）进行估计，由于在高维

或复杂的模型设定中，为使信息学习有效，必须采用 lasso、ridge等正则化估计模型。这些估计模型中

的正则化使估计模型的方差不至于过大，但也会导致 g0 (Xi )的正则偏误，从而使得 θ̂0 难以收敛于 θ0。

可通过引入辅助方程（5）使用正交化来克服正则偏差。方程（4）的 g0 (Xi )和方程（5）的m0 (Xi )均需要

采用机器学习算法来估计其具体函数形式。

双重机器学习方法的具体分析步骤为：首先，构建机器学习估计模型 m̂0 (Xi )估计Di的预测值，获

得残差 V̂i =Di - m̂0 (Xi )；其次，构建机器学习估计模型 ĝ0 (Xi )，将主方程（4）形式改变为 Yi -
ĝ0 (Xi )= θ0Di +Ui；最后，将 V̂i作为Di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获得 θ0的无偏估计：

θ̂0 =( 1
n∑

i∈ I
V̂iDi )-1 1

n∑
i∈ I
V̂i [Yi - ĝ0 (Xi ) ] （6）

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的具体应用中，需要选择机器学习算法来估计非线性函数形式和处理变量

的参数。相较于神经网络、决策树等其他机器学习模型，随机森林具有解释性强、抗过拟合能力强、

计算资源占用少等优势。由于本文因变量为虚拟变量，因而选择分类随机森林作为机器学习估计算

法。使用 Stata 18中 ddml命令进行计算，样本交叉拟合参数设置为 kfolds=3，决策树数量参数设置

为n_estimators=500。其他没有明确说明的参数参考Chernozhukov等的相关做法[48]。

3.变量设置

（1）因变量：瞄准偏差。漏保和错保均视为瞄准偏差。根据低保资格认定方式的不同，将瞄准偏

差进一步细分为事前收入“整户保”瞄准偏差（HSB）、核减事前收入“整户保”瞄准偏差（SHSB）和核

减事前收入“单人保”瞄准偏差（SISB）。

（2）处理变量：乡村治理手段创新。乡村治理手段创新表示行政村（社区）应用清单制、积分制和

数字化治理等典型治理方式的数量。操作化方式为：针对“本村是否建立了小微权力、村级事项、公

共服务等清单？”题项，回答为“是”表示应用了清单制。针对“本村是否建立了积分制激励村民参与

公共事务？”题项，回答为“是”表示应用了积分制。针对“本村是否设立了村务网络平台、小程序或

APP？”题项，回答为“是”表示应用了数字化治理。

（3）控制变量。包含农户和村社两个层面。农户层面由低保识别核心指标家庭财产和收支情

况、家庭规模和成员特征构成，包括共同生活人口、劳动力人口、受教育阶段人口①、老年人口、疾患人

口、上年医疗费用②、上年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存款；村社层面由村庄类型、2021年行政村户籍户数和村

党支部书记受教育程度构成。

①    指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

②    指住院费用和慢性病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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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见表5。
4.实证分析

（1）基准分析：乡村治理手段创新与低保瞄

准偏差。表 6中，模型 1~模型 3分别报告了乡村

治理手段创新对事前收入“整户保”瞄准偏差、核

减事前收入“整户保”瞄准偏差和核减事前收入

“单人保”瞄准偏差的估计结果。模型 1~模型 3
估计结果显示，乡村治理手段创新均能显著降低

三类瞄准偏差。具体而言，在模型 1中，乡村治理

手段创新每增加 1项，发生事前收入“整户保”瞄

准 偏 差 的 几 率 会 显 著 降 低 9.88%（1-exp
（-0.104））。模型 2 中，乡村治理手段创新每增

加 1项，发生核减事前收入“整户保”瞄准偏差的

几率会显著降低 7.23%（1-exp（-0.075））。模

型 3中，乡村治理手段创新每增加 1项，发生核减

事前收入“单人保”瞄准偏差的几率会显著降低

6.11%（1-exp（-0.063））。本文所有假设在模

型 1~模型 3中得到充分验证。模型 1~模型 3估

计结果表明，如果某行政村（社区）同时采用积分

制、清单制和数字化治理手段，相比未采用任何

积分制、清单制或数字化治理等乡村治理创新的

行政村（社区），在事前收入“整户保”、核减事前

收入“整户保”和核减事前收入“单人保”等低保

资格认定方式下，其低保瞄准偏差分别会降低

26.80%（1-exp(-0.104×3)）、20.15%（1-exp
(-0.075×3)）和17.22%（1-exp(-0.063×3)）。

（2）稳健性检验。在基准模型中，使用分类

随机森林模型和样本交叉拟合技术得到的估计

结果已经经过较为全面的稳健性检验，且乡村治

理手段创新对低保瞄准偏差的显著改进效应已

在三类低保瞄准偏差中均得到验证，这充分说明

基准模型获得的结果较为稳健。

为进一步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使用增加

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已有研究表

明，农户特殊身份会影响低保享受。在脱贫攻坚

时期，为使贫困户尽快稳定脱贫，大量资源向贫

困户倾斜，其中包括作为兜底保障的低保资源。

当前，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时期，为尽可能避免发生返贫，乡村振兴部门设置“监测户”并对其进行重

点监测和帮扶，给予低保是帮扶监测户的主要措施之一。因而，本文设置特殊农户变量作为控制变

量，特殊农户变量取值为 0代表普通农户（占比 20%），取值为 1代表脱贫户和监测户（占比 80%）。表

7模型 4~模型 6的估计结果说明，增加特殊农户纳入控制变量后，乡村治理手段创新对事前收入“整

户保”瞄准偏差、核减事前收入“整户保”瞄准偏差和核减事前收入“单人保”瞄准偏差三类瞄准偏差

依旧存在显著的改进效应，且系数的大小与表6几乎相同，验证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表5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因变量

处理变量

控制变量

事前收入“整户保”瞄
准偏差（HSB）

核减事前收入“整户
保”瞄准偏差（SHSB）

核减事前收入“单人
保”瞄准偏差（SISB）

乡村治理手段创新/
个

共同生活人口

劳动力人口

受教育阶段人口

老年人口

疾患人口

上年医疗费用/元
上年人均纯收入/元

人均存款/元

村庄类型

2021年行政村
户籍户数

村党支部书记受教育
程度

变量赋值/
取值范围

否=0；是=1

否=0；是=1

否=0；是=1

0~3

1~8
0~7
0~4
0~4
0~6

0~95000
500~60000

1250~250000
一般村=0；
脱贫村=1

64~2098

没上过学=1；
小学=2；
初中=3；

高中或中专=4；
大专及以上=5

均值/
百分比

0.35

0.38

0.38

2.59

4.00
1.70
0.63
1.01
1.03
4429

14450
7900

0.60

574.15

1.77%
2.08%

14.68%
38.31%
43.16%

表6　基准模型：乡村治理手段创新对

低保瞄准偏差的影响 N=3529

变量

乡村治理手段创新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模型1
HSB

-0.104***

（0.037）
是

-0.009
（0.007）

模型2
SHSB

-0.075**

（0.037）
是

-0.008
（0.008）

模型3
SISB

-0.063*

（0.037）
是

-0.007
（0.008）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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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22年湖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调查”村户数据，结合

现行低保制度规定和实践中的收入核减和“单人

保”情况，构建基于核减事前收入“整户保”和核

减事前收入“单人保”两种低保资格认定方式下

的农村低保瞄准偏差估计优化方法，对农村低保

瞄准偏差进行估计和系统分析，并使用双重机器

学习方法检验了村级乡村治理手段创新对农村低保瞄准偏差的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瞄准偏差结果。在事前收入“整户保”、核减事前收入“整户保”和核减事前收入

“单人保”等低保资格认定方式下，瞄准偏差率分别为 35.25%、37.88% 和 37.58%，漏保率分别为

45.56%、50.80%和50.42%，错保率分别为68.12%、42.65%和35.39%。该结果表明低保资格认定中

忽略收入核减和“单人保”情况会导致低估漏保率且严重高估错保率，产生将“低保测量误差”混淆为

“低保瞄准偏差”的问题。第二，农户类型特征。无论采用何种低保资格认定方式，低保正确纳入和

正确排除的农户，在共同生活人口、疾患人口和人均存款特征方面存在“两极分化”的特征。漏保的

农户人均纯收入低且老年人口多。错保的农户老年人口少，疾患人口和上年医疗费用多。绝对漏保

户和绝对错保户可分为小规模家庭、主干家庭和高负担家庭三类，其占比依次降低。该结果表明对

于农村中“人均纯收入低且老年人口多”的家庭，要进行重点排查和监测以减少漏保问题。对“老年

人口少，疾患人口和上年医疗费用多”的低保申请家庭，要加强核查以减少错保问题。第三，村级乡

村治理手段创新对低保瞄准的改进效应。村级乡村治理手段创新对事前收入“整户保”、核减事前收

入“整户保”和核减事前收入“单人保”三种低保资格认定方式下的低保瞄准偏差均具有显著且稳健

的改进效应。村委会作为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村民自治组织，是低保对象审核的重要主体。在村级

应用积分制、清单制和数字化治理等乡村治理典型方式，可有效提高低保对象发现和审核的准确性。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进一步完善积分制、清单制和数字化治理等乡村治理

手段创新并加大推广力度。各级农业农村和民政部门应深入基层开展有效调查研究，发现、提炼和

总结各地在推广和应用积分制、清单制和数字化治理等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提出的新思路、归纳的

新经验。充分运用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和互联网、自媒体等新兴媒介以及树典型、评先进、现场学

习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第二，进一步完善救助对象主动发现和认定方式。精准识别救助对象是低

保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认定低保资格的核心难点和纠纷在收入核算。农民收入的隐蔽性、波动性

和非货币性等特征使得精准核算农户收入不合实际，过于追求收入核算的精确反而会产生“精确的

错误”。在加强宣传低保政策的基础上，应拓展和明确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内容及标准，加强金融

部门及移动支付平台在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中的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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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 of Targeting Bias for Rural Dibao and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Rur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ausal Inference Based on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ZHAO Minghua， TIAN Beihai

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data from the 2022 Hubei Province village household survey，  
evaluates the targeting bias in rural Dibao （minimum living allowance） by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Dibao 
policy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of income deduction as well as “single person assistance”. It examines 
the targeting bias of rural Dibao in terms of three types of Dibao eligibility criteria： pre-income for whole 
household assistance， pre-income deduction for household assistance and pre-income deduction for single 
person assistance. Using the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rovement ef⁃
fect of rur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on the targeting bias of rural Dibao. The findings reveal substantial 
targeting bias， with previous research failing to account for income deductions and “single-person assis⁃
tance，” leading to an underestimation of exclusion errors and an overestimation of inclusion errors.. Em⁃
pirical tests demonstrate that rural governance innovations significantly and robustly improve targeting ac⁃
curacy of rural Dibao.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o enhance the refinement and promo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novations such as the points system， the list system， and digitiz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an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roa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determination methods for assistance recipients.

Key words Rural Dibao； targeting bias； rural governance；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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